关于《长沙市沩山风景名胜区条例》
审查意见的报告
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
主任会议：

2017年6月30日，长沙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长沙市沩山风景名胜区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7月5日，长沙市人大常委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《条例》。为做好《条例》审查工作，我委提前介入，前往沩山风景名胜区进行调研，听取了沩山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工作情况和《条例》立法工作情况汇报，就《条例（草案）》有关问题与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和宁乡市人大、市政府及沩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进行了沟通。长沙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我委主要意见，对《条例》（草案）进行了修改完善。7月13日，我委召开委员会全会，对《条例》进行了审查，现将审查意见报告如下：

我委认为：长沙市人大常委会根据沩山风景名胜区的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，制定《长沙市沩山风景名胜区条例》，对于加强沩山风景名胜区资源保护与管理工作、保障和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《条例》与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和我省地方性法规不相抵触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建议提请省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予以批准。
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
